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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时

②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一9:25、

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曹世如女士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2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50,165,3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1.7506%。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8,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参会的股东51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50,047,3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1.7396%。

（3）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下同）共52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4,410,8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828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刘浒、赵志莘

出席会议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曹世如、曹曾俊在弃权期限内放弃其合计所持公司281,775,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72%）的

表决权，放弃弃权股份的召集、召开和出席股东会会议的权利。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78,225,000股。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

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48,354,0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5976%；反对1,576,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1%；弃权2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2%。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82,599,53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7.8542%；反对1,576,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8672%；弃权235,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2786%。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48,313,3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5886%；反对1,566,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9%；弃权2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82,558,83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7.8060%；反对1,56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8552%；弃权286,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3388%。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48,464,8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6222%；反对1,460,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4%；弃权2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82,710,33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7.9854%；反对1,46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7300%；弃权240,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2846%。

4、审议通过了《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48,632,1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6594%；反对1,429,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5%；弃权10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82,877,63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8.1836%；反对1,429,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1.6931%；弃权104,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1232%。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448,199,5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5633%；反对1,720,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22%；弃权2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82,445,03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7.6712%；反对1,72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2.0385%；弃权245,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2904%。

同意公司以202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360,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15元人民币（含税），共分配156,400,000元。

本次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6、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48,164,0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5554%；反对1,709,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7%；弃权29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8%。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82,409,53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7.6291%；反对1,70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2.0252%；弃权291,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3457%。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2,84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3739%；反对6,869,43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60%；弃权45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2%。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77,090,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1.3277%；反对6,869,43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8.1381%；弃权450,9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5342%。

同意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2025修订）》（以下简称《股东会

规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中国境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

程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并就

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2.公司2025年4月1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3.公司2025年4月1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4.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以公告形式分别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

潮资讯网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会通知》）；

5.公司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6.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7.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

8.公司本次股东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9.其他与本次股东会相关的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 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并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

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

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

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仅根据现

行有效的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

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

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本法律意见书所发表的结论

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 除

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

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2025年4月1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决定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

2025年4月19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分别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

资讯网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股东会通知》。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

7号公司会议室召开，该现场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的董事曹世如主持。

3.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

1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通知》中公告的时

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自然人股东的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

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8,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根据《股东会通知》等公司公告文件，曹世如、曹曾俊在弃权期限内放弃其合计所持

公司

281,775,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72%

）的表决权，放弃弃权股份的召集、召开和出席股东大会会议

的权利。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078,225,000

股。 ）的0.0109%。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果， 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1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50,047,3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396%。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股东（以下简

称中小投资者）共52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4,410,8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287%。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人数共计52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50,165,3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1.7506%。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以外，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我们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

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以记

名投票方式表决了《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 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

行了计票、监票。

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

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4.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了议案的表决情况，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

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48,354,03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76%； 反对

1,57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1%；弃权235,2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599,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42%；反对1,57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672%；弃权23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6%。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48,313,33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86%； 反对

1,56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9%；弃权286,0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558,8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060%；反对1,56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552%；弃权28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88%。

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48,464,83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22%； 反对

1,46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4%；弃权240,2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710,3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854%；反对1,46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7300%；弃权24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46%。

4.《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48,632,13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94%； 反对

1,429,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5%；弃权104,0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877,6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36%；反对1,4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931%；弃权10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32%。

5.《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48,199,53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33%； 反对

1,72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22%；弃权245,1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445,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12%；反对1,72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0385%；弃权2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04%。

6.《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48,164,03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54%； 反对

1,70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7%；弃权291,8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409,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91%；反对1,70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0252%；弃权29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57%。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42,845,0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39%； 反对

6,869,4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60%；弃权450,9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7,09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277%；反对6,869,4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381%；弃权45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42%。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此外，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___________

刘浒 赵志莘

单位负责人： ___________

卢勇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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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24

年度暨

2025

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6日（星期一）下午 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9日（星期一）至05月23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novosns.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分别2025年4月10日、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

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2025年05月

26日下午16:00-17: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6日下午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王升杨

董事会秘书：姜超尚

财务总监：朱玲

独立董事：陈西婵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 投 资 者 可 在 2025 年 05 月 26 日 下 午 16:00-17:00， 通 过 互 联 网 登 录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9日（星期一）至05月23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novosns.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秘办

电话：0512-6260� 1802-823

邮箱：ir@novosn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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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苏州工业园区东荡田巷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4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5,551,26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5,551,26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029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02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升杨先生主持；

2、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董事王升杨先生、盛云先生、王一峰先生、吴杰先生、洪志良先生、陈西婵

女士、王如伟先生、杜琳琳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董事姜超尚先生现场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严菲女士、监事王龙祥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监事蒋怡澜女士现

场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姜超尚先生现场出席会议；公司财务总监朱玲女士以通讯方式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545,765 99.9916 4,988 0.0076 511 0.000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545,765 99.9916 4,988 0.0076 511 0.000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545,765 99.9916 4,988 0.0076 511 0.000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545,765 99.9916 4,988 0.0076 511 0.000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534,780 99.9749 15,973 0.0243 511 0.000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545,765 99.9916 4,988 0.0076 511 0.000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545,765 99.9916 4,988 0.0076 511 0.000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535,931 99.9766 14,822 0.0226 511 0.000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535,931 99.9766 14,822 0.0226 511 0.000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6,346,900 99.8991 15,973 0.0976 511 0.0033

6

《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6,357,885 99.9663 4,988 0.0304 511 0.0033

8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6,348,051 99.9062 14,822 0.0905 511 0.00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8

3、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聂梦龙律师、张辰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373

证券简称：安邦护卫 公告编号：

2025-026

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枫桦路六号之江财富中心E8楼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561,3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39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伟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董事王方瑞、独立董事刘波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周黎隽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15,757 99.9234 42,800 0.0718 2,800 0.0048

2、议案名称：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17,757 99.9267 40,700 0.0683 2,900 0.0050

3、议案名称：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15,757 99.9234 42,700 0.0716 2,900 0.0050

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15,757 99.9234 42,700 0.0716 2,900 0.0050

5、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15,757 99.9234 42,700 0.0716 2,900 0.0050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17,957 99.9271 40,500 0.0679 2,900 0.005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借款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11,757 99.9167 44,700 0.0750 4,900 0.0083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15,757 99.9234 42,700 0.0716 2,900 0.0050

9、议案名称：安邦护卫集团2025年度产业结构与投资布局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15,757 99.9234 42,700 0.0716 2,900 0.005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11,557 99.9163 42,800 0.0718 7,000 0.0119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13,557 99.9197 40,800 0.0685 7,000 0.011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和预计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3,291,764 99.6581 42,700 0.3201 2,900 0.0218

6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3,293,964 99.6745 40,500 0.3036 2,900 0.0219

8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13,291,764 99.6581 42,700 0.3201 2,900 0.0218

10

关于公司2025年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13,287,564 99.6266 42,800 0.3209 7,000 0.0525

11

关于公司2025年监事薪酬

的议案

13,289,564 99.6416 40,800 0.3059 7,000 0.05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4、6、8、10、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迎春，孙大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结果等事宜，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003010

证券简称：若羽臣 公告编号：

2025-044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触及

1%

整数倍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若羽臣” ）于2025年2月26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姿股份” ）计划合

计减持若羽臣股份数量不超过4,768,071股，不超过若羽臣总股本的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

过1,589,357股，不超过若羽臣总股本的1%，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若羽臣总股

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178,714股，不超过若羽臣总股本的2%，且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若羽臣总股本的2%。（总股本以公司当前总股本164,030,506股剔除公司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已披露回购结果的2024年第三期股份回购和2024年第四期股份回购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5,094,800股后的股份数量158,935,706�股为计算依据，下同。 ）

2025年3月22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

变动后持股比例触及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截至

2025年3月20日，朗姿股份减持公司股份476,800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的总股本比例0.3%，本

次权益变动后， 朗姿股份持有公司股份15,893,540股， 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的总股本比例

10.00%。

2025年5月14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

变动后持股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朗姿股份于2025年3月27日至2025年5月

12日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265,500股，截至2025年5月12日，朗姿股份已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2,742,300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的总股本比例1.73%，本次权益变动后，朗姿股份

持有公司股份13,628,040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的总股本比例8.57%。

一、权益变动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朗姿股份出具的 《关于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

函》，截至2025年5月14日，朗姿股份本次减持计划已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972,300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

账户股份后的总股本比例2.50%。 朗姿股份于2025年5月13日至2025年5月14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公司股份1,230,000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的总股本比例0.77%，本次权益变动后，朗姿股份持

有公司股份12,398,040�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的总股本比例7.80%，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白马路63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5月13日至2025年 5月14日

权益变动过程

朗姿股份于2025年5月13日至2025年 5月14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

持若羽臣股份1,230,000股，本次权益变动后，朗姿股份持有若羽臣股份

12,398,040�股，占若羽臣总股本比例7.80%，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

数倍。

股票简称 若羽臣 股票代码 003010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1,230,000 0.77

合 计 1,230,000 0.77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剔除

回购专用账

户股份后的

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公司剔除回购专

用账户股份后的总

股本比例(%)

朗姿股份合计持有股份 13,628,040 8.57 12,398,040 7.8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628,040 8.57 12,398,040 7.8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 否□

股东朗姿股份前期已披露减持计划， 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

26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5），朗姿股份本次权益变动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承诺、

减持计划均一致，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未曾违反其所作出的

承诺。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不适用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

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189

证券简称：泉阳泉 公告编号： 临

2025

一

022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确定投资预算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3月30日、2025年4月22日，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规

模并将部分变动资金用于新建项目的议案》，同意从原“销售渠道建设” 项目拆出的4,953.00万元募集资金，

用于新建“泉阳泉生产基地（二厂区）生产配套用房” 项目（详见公司公告：临2025-010）。

基于对项目工程优化设计、造价审核等进一步的工作，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确定投资预算金额的议案》，同意确定“泉阳泉生产基地（二厂

区）生产配套用房” 项目投资预算总金额为6,022.30万元。 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号 单项工程名称 金额（元）

1 建筑装饰专业工程 42,876,310.79

2 给排水专业工程 672,909.25

3 暖通专业工程 3,474,951.93

4 消防专业工程 2,154,134.65

5 电气专业工程（强电） 3,527,891.03

6 电气专业工程（弱电） 284,268.61

7 项目暂列金 4,000,000.00

小计 56,990,466.26

设计、监理、造价等相关中介费用 3,232,500.00

总计 60,222,966.26

本次董事会确定的项目投资预算总额6,022.30万元，较“临2025-010” 公告披露的工程初步投资概算金

额6,680.00万元，减少了657.70万元（减少比例为9.85%），有利于公司控制项目投资支出，项目实施将按此预

算进行控制。 本次预算金额的确定不涉及改变该项目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金额。

特此公告。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787

证券简称：中储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5-024

号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投资者CLH� 12� (HK)� Limited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7.48%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6.62%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

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仅适用于无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CLH�12�(HK)�Limited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CLH� 12� (HK)� Limited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暨权益变动

触及1%整倍数的告知函》，CLH� 12� (HK)� Limited于2025年5月15日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

量18,691,7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6%。 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从162,581,327股减少至143,889,529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7.48%减少至6.62%，其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CLH�12�(HK)�

Limited

16,258.1327 7.48% 14,388.9529 6.62%

集中竞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____

2025/5/15

合计 16,258.1327 7.48% 14,388.9529 6.62% -- --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

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权益变动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062

证券简称：麦加芯彩 公告编号：

2025-034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

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和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

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按计划实施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8亿元（含本数）的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采取长短期结合的方式，购买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第八条规定的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

本型产品。 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

动使用。 产品期限不得长于内部决策授权使用期限，且不得长于12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型产品已赎回，募集资金本金及理财收益已

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起始日 认购金额 产品期限（天）

赎回情况

本金金额 收益金额

交通银行上海嘉定

支行

结构性存

款

2025/1/20 6,000 115 6,000 24.58

特此公告。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5016

证券简称：百龙创园 公告编号：

2025-024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全资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上海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拟以自有资金的方式在上海投资设立全资

子公司上海百龙创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上海

全资子公司的公告》2025-019）。

经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上海百龙创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于近日

取得了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上海百龙创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MAEKGANE6A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绍虹路99号209室

法定代表人：崔宏宇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5年05月14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生物饲料研发；发酵

过程优化技术研发；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

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饲料添加剂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